
福建省体育局文件

闽体〔2022〕117 号

福建省体育局贯彻落实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

各设区市体育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体局，省体育局机关各

处室、各直属单位，相关户外运动体育社会组织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对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的监管，日前，体育总

局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》

（体规字〔2022〕4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明确了户外运动项目

的范围、监管主体、监管原则、监管标准、人员职责等方面要求。

现将《通知》转发你单位，并请按要求做好相关工作：

一、完善监督管理机制

各级体育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《通知》要求，切实按照“管行

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“谁审

批、谁监管”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“谁组织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全面



加强对户外运动项目活动监管。我省户外运动资源丰富，各级体育

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了解掌握本地区户外运动资源情况，主

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具体监管办法，加强户外赛事活动事中事后监

管。

二、压实赛事活动责任

各级各部门在举办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时，务必制定组织方案，

签订书面协议明确责任分工，建立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的风险防范

和应急处置方案，做好风险告知提示等。各级体育部门应主动了解

辖区户外运动赛事活动信息，给予相关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。

三、履行行业管理职责

各级体育部门、相关户外运动体育社会组织可结合本地区实际，

积极研究出台有关户外运动地方标准，不断细化有关赛事活动制度

标准规范。要落实好《福建省体育局等九部门关于印发《福建省户

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的通知》（闽体〔2021〕203
号），主动靠前指导，做好赛事服务工作。

附件：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监督

管理的通知

福建省体育局

2022年 4月 2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体育局办公室 2022年 4月 20日印发



家休 总局文件

体规字 (2022J 4 号

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户外运动项日

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行政

部门，各厅、司、局，有关直属单位，有关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对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的监管，现就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本通知所称户外运动项目，是指主要依靠自然环境作为

赛事活动开展条件的体育项目，包括滑翔、跳伞、潜水、登山、

攀岩、攀冰、滑雪、山地越野跑、山地车、冲浪、公开水域游泳

等及其衍生的运动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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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级体育部门、户外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协会要严格依据

《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》（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25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》（体规字 (2021) 3 号）

等要求，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

经营必须管安全”“谁审批、谁监管”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“谁组

织、谁负贵”的原则，加强对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的监管。

三、地方各级体育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加强对所辖区

域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。全面了解辖区内适合

举办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，主动会同同

级公安、民政、卫生健康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气象等部门，

建立部门协同工作机制，出台具体监管办法，指导本地区户外运

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协会加强行业自律，履行行业管理职责。

攀登 3500 米以上山峰的活动（西藏自治区 5000 米以上），

需经省级体育部门依法审批；攀登 7000 米以上山峰的活动，需

经体育总局依法审批。要严格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体育

领域事中事后监管的若于意见》 （体规字 (2019] 4 号）要求，

对所批准的登山活动加强监管。

四、体育总局相关户外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全国性单项体育

协会要加强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制度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建

设，根据不同项目特点，研究制定组织规范、竟赛规则、办赛指

南和参赛指引，明确办赛基本条件、标准、规则和程序，提示参

赛风险、要求和条件，不断完善赛事活动的制度标准规范。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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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局相关业务部门要加强指导、监督，确保各户外运动项目管理

中心和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基

本的制度标准规范建设工作。对于暂未制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和团体标准的户外运动项目，各地可结合本地区实际，积极研究

出台地方标准，完善监管举措。

体育总局相关户外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

要摸清掌握全国规模以上、具备特殊自然禀赋且适合举办所辖户

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，加强对全国各地开

展所辖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的指导和监管。主动靠前指导，重

点从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配备比例、医疗救助、应急救援等安全

保障条件方面进行规范引导，及时排查风险隐患、督促整改到位。

加强对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组织者及相关从业人员在专业技能、

应急救治以及防止运动伤害、防范安全风险等方面的培训。

五、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主办方、承办方、协办方等组织

者，应当在赛前制定组织方案，并签订书面协议明确职责分工。

要建立健全安全工作机制，对赛事活动举办中易发生危及公共安

全和参赛者人身安全的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制定包括医疗、救

援、消防等在内的安全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预案，建立完善赛事

活动“熔断”机制，落实安全主体贵任。根据赛事活动类型特

点，充分履行对参赛者的风险告知和安全提示义务，并要求参赛

者签署有关遵守安全管理规定承诺书。社会力量举办的赛事活

动，组织者应将赛事活动信息主动告知当地体育部门，体育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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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加强监督管理，给予相关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。鼓励户外运动

项目赛事活动主办方为赛事活动购买公众责任保险，为参赛者购

买意外伤害保险。

六、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相关人员（包括参赛者、裁判

员、志愿者、赛事活动组织者等）应当做到：

（一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；

（二）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文化遗产，不得破坏环境卫生，

不得污染水源，不得采摘珍稀野生植物，不得捕杀野生动物，不

得毁坏草原，不得毁损历史文物古迹、地质遗迹等；

（三）组织者要确保赛事活动广告和宣传内容合法、真实、

健康、向上，不得误导、欺骗参赛者；

（四）参赛者要遵守竞赛规则规程、赛场行为规范和组委会

的相关要求，自觉接受安全检查，服从现场管理，维护赛事活动

正常秩序；充分了解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的安全风险，根据自

身状况量力而行，加强自我防护，不得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。

七、各级体育部门、户外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协会应当充分

利用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、移动客户端、自媒体等多元传媒手

段，加大对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的科学宣传和正面引导，普及

户外运动安全知识，引导参赛者理性参赛。

八、按照“尽职免贵、失职追责”原则，建立全过程、各主

体责任追究机制。

对于学习掌握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不到位、未按时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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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制度标准规范建设、未积极主动了解掌握赛事活动信息、未

提示参赛者相关安全风险、未核实参赛者信息、未制定安全风险

防控方案、未开展应急处置演练、收到主动告知的赛事活动信息

但未能及时给予应有的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、未及时处理相关举

报或预警信息的体育部门、户外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协会、赛事

活动组织者等相关主体，将予以严肃问贵。

对违反相关规定，造成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等安全事故的赛

事活动组织者，地方各级体育部门应当依法或建议相关部门依法

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罚款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、贵令停产

停业等行政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户外运

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协会应当依据相关行业管理办法给予通报批评、

限期整改、禁止或限制办赛、取消赛事认证资格等行业处分。

体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户外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监管中有滥

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等行为的，应当依法予以查处，对

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应当依规依纪依法给予

处分；存在权力与资本勾连的，从严追究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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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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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3 月 24 日印发


